上海健康医学院
动火作业申请单
编号：

	申请部门
	
	施工单位
	

	动火作业部位
	

	动火作业方式
	电焊（）气焊（）切割（）

喷灯（）打磨（）砂轮（）

电钻（）其它     
	动火作业
人员姓名
	

	特种作业证类型及编号
	

	动火作业起
止时间
	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

	动火作业内容
	

	动火作业“六必须”落实情况
	已清理

可燃物并做好防火分隔
	已配备

消防器材、保障消防用水
	已设置

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
	已确认

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
	已避免

与具有火灾、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
	已安排

人员现场全程监护

	逐条确认
	
	
	
	
	
	

	动火作业人员

（签字）
	
	监护人（签字）
	

	动火作业现场
负责人意见
	      签字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部门公章：

	保卫处负责人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
部门公章：


备注：1．动火作业申请单一式三份，分别由学校保卫处、申请部门以及动火作业单位留存，后附动火作业“六必须”、动火作业管理要求。
2．作业结束后应当进行现场复查，确保无火灾危险后，方可离开。

一、动火作业“六必须”

动火作业必须符合《焊接与切割安全》（GB9448）和《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》（GB/T 40248）等有关标准要求，严格做到“六必须”。

1．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，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必须进行有效防火分隔。

2．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，保障消防用水。

3．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。

4．必须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。

5．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、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。

6．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。
二、动火作业管理要求
1．动火作业各方应分级分类加强动火作业人员、安全管理岗位人员及普通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，使其具备动火作业风险隐患辨识能力、应急逃生和处置能力。

2．动火作业前应在动火作业区域张贴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动火作业安全管理的通告》。场所使用单位要开展动火作业公示，并逐户告知场所内及周边单位动火作业信息及风险。

3．动火作业原则上应在室外进行，非必要不在室内进行，并划定动火作业动火区、禁火区，按照规定开展动火作业培训考试的场所除外。
4．作业结束后应当进行现场复查，确保无火灾危险后，方可离开。现场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在发生初起火灾时，要立即报警，组织扑救，通知统一管理单位并及时疏散人员。

5．集体宿舍（含施工人员宿舍）、使用可燃保温材料的建筑、有限空间及管道部位的动火作业应从严管控、提级审批。

6．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使用、营业期间进行动火作业。医院、养老院、宾旅馆等全天候运行的人员密集场所，确需动火作业的，应严格执行相关行业部门关于动火作业的有关规定，落实安全风险评估、制定管控措施、落实防火隔离和现场专人监护等管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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